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明宏會計

師及黃子評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
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並出具審查報告
書在案。

2.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等，請參閱本手冊 P14 (附件四)。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  由：112 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民國 112 年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277,966,310 元，詳如盈虧撥
補表，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129,148,250 元，為充實營運資金，
擬不予分配。

     2.112 年度盈虧撥補表，請參閱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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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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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 $500,353 13 $432,370 10

1136 - .2 -  - 100,000 2

1150 .14 25,495 1 17,653  -

1170 .3 14 426,374 11 551,259 13

130x .4 879,655 24 1,062,167 26

1410 52,358 1 62,140 2

1470 1,138  - 1,189  -

11xx 1,885,373 50 2,226,778 53

1517 - 98,719 3 95,066 2

1535 - .2 2,800  - 2,800  -

1550 .5 2,555  - 23,974 1

1600 .6 1,477,896 40 1,556,541 37

1755 .15 93,501 3 94,730 3

1780 2,049  - 15,117  -

1840 .19 80,642 2 77,265 2

1915 61,972 2 60,584 1

1975 - .10 1,648  - -  -

1990 16,067  - 27,460 1

15xx 1,837,849 50 1,953,537 47

1xxx $3,723,222 100 $4,180,315 1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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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7 $162,912 4 $298,991 7

2130 - .13 25,305 1 81,385 2

2150 226  - 281  -

2170 184,919 5 297,186 7

2200 .8 168,466 5 176,080 4

2230 -  - 7,830  -

2280 - .15 33,539 1 28,948 1

2320 .9 195,927 5 191,470 5

2399 205  - 1,281  -

21xx 771,499 21 1,083,452 26

2540 .9 712,655 19 555,448 13

2570 .19 72,514 2 74,746 2

2580 - .15 58,859 2 64,453 2

2640 - .10 -  - 4,170  -

25xx 844,028 23 698,817 17

2xxx 1,615,527 44 1,782,269 43

31xx

3100 .12

3110 1,848,841 50 1,848,841 44

3200 .12 42,255 1 42,255 1

3300 .12

3310 86,893 2 80,019 2

3320 3,366  - 1,205  -

3350 125,782 3 429,092 10

216,041 5 510,316 12

3400 558  - (3,366)  -

3xxx 2,107,695 56 2,398,046 57

$3,723,222 100 $4,180,315 1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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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12 $2,185,671 100 $3,008,554 100
5000 .15 (2,247,941) (103) (2,752,806) (91)
5900 (62,270) (3) 255,748 9
6000 .15
6100 (59,332) (3) (79,042) (3)
6200 (90,789) (4) (97,345) (3)
6300 (47,468) (2) (49,847) (2)
6450 ( ) .13 (175) - 3,048 -

(197,764) (9) (223,186) (8)
6900 ( ) (260,034) (12) 32,562 1
7000 .16
7100 3,069 - 1,296 -
7010 9,692 - 13,043 -
7020 (28,764) (1) 47,464 2
7050 (20,063) (1) (17,130) (1)
7060 .5 (50) - (5,763) -

(36,116) (2) 38,910 1
7900 ( ) (296,150) (14) 71,472 2
7950 ( ) .18 18,183 1 (10,142) -
8200 ( ) (277,967) (13) 61,330 2

8300 .17
8310
8311 2,591  - 9,261  -
8316

( ) 3,653  - (2,893)  -
8349 (411)  - (1,852)  -
8360
8370

473 - 915 -
8399 (202) - (183) -

( ) 6,104 - 5,248 -
8500 $(271,863) (13) $66,578 2

8600 ( )
8610 .19 $(277,967) $61,330
8620 - -

$(277,967) $61,330
8700
8710 $(271,863) $66,578
8720 - -

$(271,863) $66,578
( ) ( ) .19

9750 ( ) $(1.50) $0.33
9850 ( ) $(1.50) $0.3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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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A10000 ( ) $(296,150) $71,472
A20000

A20010

A20100 ( ) 253,212 258,979
A20200 ( ) 8,539 7,040
A20300 ( ) 175 (3,048)
A20400 ( ) (1,086) 1,516
A20900 20,063 17,130
A21200 (3,069) (1,296)
A21300 (5,579) (10,195)
A22400 50 5,763
A22500 476 3,137
A23200 3,182 -
A23700 11,164 -
A29900 94 -
A30000 /
A31130 ( ) (7,842) 14,215
A31150 141,087 189,056
A31200 ( ) 182,512 (248,826)
A31230 ( ) 9,779 (1,243)
A31240 ( ) (1,130) 535
A32125 ( ) (56,184) 77,270
A32130 (55) (178)
A32150 (112,267) (31,314)
A32180 (12,175) (41,008)
A32230 ( ) 9 (126)
A32240 - (3,227) (2,977)
A33000 131,578 305,902
A33100 3,352 1,001
A33200 5,579 10,195
A33300 (20,806) (15,893)
A33500 30 (7,061)
AAAA 119,733 294,144

( )

( )

A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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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B00040 (2,000) (100,000)

B00050 100,000 -
B01900 1,715 -
B02700 (80,352) (75,721)
B02800 236 1,099
B04500 (782) (4,672)
B06800 6,724 5,465
B07100 (53,175) (65,341)
B07600 1,981 664
BBBB (25,653) (238,506)

CCCC

C00100 457,905 1,085,633
C00200 (593,984) (1,082,363)
C01600 492,633 320,000
C01700 (330,969) (274,374)
C04020 (37,408) (33,657)
C04400 - (75)
C04500 (18,488) -
C05800 - (121)
CCCC ( ) (30,311) 15,043
DDDD - -

EEEE 63,769 70,681

E00100 453,978 383,297

E00200 $517,747 $453,97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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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

定。 

第 二 條 ：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

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前三十分

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

東會。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計算之。本公

司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得將

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權數計入前項之出席股數。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

提供股東參閱： 

(1)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2)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

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3)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

手冊、年報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

結束。 

第 三 條 ：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

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

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二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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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前條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其代理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

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

者，亦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一、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

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

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 五 條 ： 開會之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

定時間宣佈休息。 

前項影音資料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

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

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

音錄影。 

第 六 條 ：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以發言條填明股東戶號及姓名，由主席定其發言之

先後。 

第 七 條 ： 討論議案時，應依議程排定之順序討論，若有違背程序或超出議題以外者，

主席可即制止其發言。 

第 八 條 ： 出席股東發言，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

逾時主席得停止其發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次提問以二百

字為限；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 九 條 ： 同一議案，每人發言不得超過兩次。 

第 十 條 ： 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時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並得宣告終止討論，

主席即提付表決。 

第 十 一 條 ：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

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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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及視為否決，勿庸在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

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併作成紀錄。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益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其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

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議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以依第二條規定登

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

式出席股東會；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

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 十一 條

之 一 

：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第 十 二 條 ：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

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

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

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 十 三 條 ：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
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
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
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
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
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
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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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
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
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
亦同。 

第 十 四 條 

 

：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

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

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 十 五 條 ：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記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

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 十 六 條 

 

：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

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

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

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依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

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

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依規定辦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

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

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

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

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

日期辦理。 

第 十 七 條 ： 會議進行中如遇空襲警報時，即宣佈停止開會或者暫停開會，各自疏散，

俟警報解除一小時後繼續開會。 

第 十 八 條 ：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第 十 九 條 ：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本章程訂定於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百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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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三晃股份有
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 SUNKO INK CO.,LTD. 

第 二 條 ：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01. C301010 紡紗業 
02. 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03. C801030 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 
04. 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05. 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06. C801110 肥料製造業 
07. 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08. C802041 西藥製造業 
09. C802070 農藥製造業 
10. C802080 環境用藥製造業 
11.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12.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13. C802170 毒性化學物質製造業 
14. C802200 塗料、油漆、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15. 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16. C805010 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 
17. C805020 塑膠膜、袋製造業 
18. 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19. C805990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20. F107010 漆料、塗料批發業 
21. F107020 染料、顏料批發業 
22. F107040 農藥批發業 
23. F107050 肥料批發業 
24. F107060 毒性化學物質批發業 
25. 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26. 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 
27. F107190 塑膠膜、袋批發業 
28. 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29. F107990 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 
30.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31. F207010 漆料、塗料零售業 
32. F207020 染料、顏料零售業 
33. F207040 農藥零售業 
34. F207050 肥料零售業 
35. F207060 毒性化學物質零售業 
36. 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37. F207170 工業助劑零售業 
38. F207190 塑膠膜、袋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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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40. F207990 其他化學製品零售業 
41.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42. F211010 建材零售業 
43. 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44.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45.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中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依法在國
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 ： 本公司因業務之需要，依「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之對象及
額度，得為對外保證。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 貳拾伍億元，分為 貳億伍仟萬

股，每股新台幣拾元，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 本公司股票用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編列號碼加
蓋公司印信，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發行簽證機構簽證後依法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機構登錄。 
 

第 七 條 ： 刪除該條文。 
 

第 八 條 ： 刪除該條文。 
 

第 九 條 ： 刪除該條文。 
 

第 十 條 ： 每屆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
派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東名簿記載之變
更。 
 

第 十 一 條 ： 本公司股票事務之處理辦法悉依主管機關之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二 條 ：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
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 十 三 條 ：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及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出具委託書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
人出席。 
 

第 十 四 條 ：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十 五 條 ： 公司各股東，除受限制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但公司依公司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決權。 
 

第 十 六 條 ：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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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條 ：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的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式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
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四章  董事會 

 
第 十 八 條 ：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任期為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股東應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候選人提名之
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 十 八 條
之 一 

：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設置獨立董事，前項董
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 
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
者當選董事，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
算當選名額。 
 

第 十 八 條
之       二 

：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第 十 九 條 ：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立董事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原任之期限為限。獨
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
會補選之。  

第 二 十 條 ： 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
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
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 
 

第 二 十 一 條 ：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一人，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二十一條之
一 

： 本公司董事不受公司法第二○九條競業限制規定之限制，惟本
條僅適用於本章程第二條第十一項至第二十三項。並應對股東
會說明其行為之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第 二 十 二 條 ： 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會決議之，董事會除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
事長召集並任為主席，董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之。 
 

第 二 十 三 條 ： 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
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
會。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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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之
一 

： 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
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
傳真、電子方式為之。 
 

第 二 十 四 條 ：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席董事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
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 二 十 五 條 
 

： 監察人制度於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廢除之。由審計委員會或審
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
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二十五條之

一 
： 本公司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

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並依其對公司
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議定之。 

 
第五章  經理及職員 

 
第 二 十 六 條 ： 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以全

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第 二 十 七 條 ：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依章程第二十三條規定決議，依公司組織架
構設為配合公司營運或管理上需求之經理人，上述經理人各得
有一人或數人。 
 

第 二 十 八 條 ： 本公司其他職員之任免依公司管理制度之人事管理規則辦理
之。 

 
 
 

第六章  決  算 
 

第 二 十 九 條 ：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應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項表冊，於股
東常會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
議案。 
 

第 三 十 條 ：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稅前淨利提撥 3 % 為員工酬勞及不
高於 1 %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提股東會報告。 
 

第三十條  之
一 

：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
再提 10 %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時，不在此限，及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前期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
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 
本公司基於永續經營之理念，除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
外，每年股利分派於每年股東常會前由董事會依據經營結果、
財務狀況及資本規劃情形，擬訂盈餘分派方式 (含現金股利或
股票股利) 及金額，其中現金股利比率不低於股利總額百分之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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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則 

 
第 三 十 一 條 ：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 三 十 二 條 ：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三 十 三 條 ：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四月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八月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五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三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三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五月四日； 
第三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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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四日     (停止過戶日)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凱棣股份有限公司 10,801,010 5.84% 

董事 翹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503,902 3.52% 

獨立董事 李世仁 0 0.00% 

獨立董事 鄒炎崇 0 0.00% 

獨立董事 林彥廷 0 0.00% 

全體董事持股合計 17,304,912 9.36% 

備註： 

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為 11,093,045 股，截至 113 年 4 月 14 日止全

體董事持有股數為 17,304,912 股。(本公司獨立董事三人，獨立董事外之全體

董事依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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